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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
云财农〔2026〕14 号

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6 年度第二批农村

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财政局：

2026 年是省委、省政府确定的项目攻坚年，为强化农村公益

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谋划、储备、择优等前期工作，提高项目

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，现就组织开展 2026 年度第二批项目申报工

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突出激励导向优化项目推进机制

（一）持续夯实竞争激励。省级继续按照“因素法分配、项

目法管理”的分配机制，在因素法测算的基础上，采取“普惠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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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激励制相结合”的方式组织项目申报。按照申报项目比备案项

目总体 1.5∶1 的比例差额备案项目，其中：50%的资金用于普惠

制项目，1∶1 确定可申报资金规模，对省级复核通过的项目 1∶1

备案支持，复核不通过项目对应的资金调剂用于激励制项目；50%

的资金用于激励制项目，翻倍确定可申报资金规模，在全省范围

内竞争择优，按照省级复核和资金情况等择优安排。

（二）探索建立动态退出机制。为强化激励约束，支持各州

（市）财政局在充分调度督促的基础上，对 2026 年第一批农村公

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中，截至 2026 年 4 月 10 日仍未启动前

期工作、无实质性项目推进、资金支出进度低于 30%，或因特殊情

形难以启动实施的，可依据实际进行综合研判，于 2026 年 4 月 17

日前形成调整变更申请并说明原因，以州（市）财政局正式文件

报送省财政厅。省财政厅核定后，将相关项目对应的资金统筹用

于对应州（市）2026 年第二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安

排，并在后续项目备案和资金下达环节一并调整。

（三）鼓励各地完善议事主体和群众参与机制。鼓励采用灵

活发包方式，在确保项目质量的基础上，对在各地公开招投标数

额标准以下、议事主体具备建设运营能力、项目技术难度较低的

项目，经村民民主议事程序同意后交由议事主体直接组织建设；

鼓励村党组织带动群众参与项目建设管护，通过党建引领、政府

投料、群众投劳等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对机制、程序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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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为完善的项目，在省级复核时予以倾斜支持。

（四）持续探索优化项目推进管理机制。农村综合改革资金

是财政部门既管资金又管项目的专项转移支付，项目内容涉及领

域较宽，为调动和发挥相关部门的管理优势，在之前与省委组织

部合作推进“四位一体”项目、与省委社会工作部合作统筹农村

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推进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试点“办

成一件民生实事”机制，取得了积极效果的基础上，2026 年，为

落实分层分类推进乡村建设以及中央一号文件关于“鼓励采用灵

活发包方式由农村基层自主实施项目”、“因地制宜选择农村生

活污水治理模式”等要求，对于农村生活污水和农村黑臭水体整

治方面项目，引入生态环境部门专业力量，强化项目质量把关。

二、优选项目提升资金效益

（一）做好项目谋划。各地要贯彻分层分类、片区化推进乡

村建设的工作思路，在项目谋划时充分考虑本地乡村人口变化趋

势和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注重不同建设内容的合理分

配和一体推进。一是普惠制项目重点关注村内串户路硬化、自然

村供水保障、污水治理等基础性需求。其中：积极推动城乡融合

发展，重点支持未硬化串户路的城郊村、一定规模人口以上村硬

化串户道路；统筹兼顾好农村卫生公厕建设需求，积极支持农村

公厕未覆盖的村新建农村卫生公厕；为落实 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

关于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工作要求，各州(市）财政局要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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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谋划，在本次普惠制项目可申报资金规模中，安排不低于 20%

谋划农村生活污水和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方面项目，并会同生态环

境部门，强化项目质量把关。二是激励制项目有序加大对改善型

需求支持力度。基础性需求仍有短板的，应继续优先保障。在此

基础上，支持 200 户以上城郊村串户路改造提升，如过窄路段拓

宽、安全防护设施建设等；支持人口密集、人流集中或旅居资源

丰富的村，充分利用“村内户外”零星空间修建分散停车位、停

车区（不含充电桩等设备购买）。三是强化“一体化”和“小组

团”谋划。有条件的地区，在项目谋划时应衔接好道路硬化、排

污管道等建设内容，避免“拆拆补补”；可探索通过 2—3 个项目

“小组团”，相互衔接、集中支持，连片示范。继续在激励制项

目中统筹实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试点中“民生小实事”事项，

各州（市）财政局要会同党委社会工作部认真研究，在做好政策

把控的基础上积极支持。

（二）做好项目实施方案编制。一是严格开展要素保障审核。

需变更建设用地性质的项目，未完成调整变更报批程序的不得申

报；涉及社会投入、统筹其他渠道资金未落实资金来源的不予支

持；不支持举债干项目。对资金概算不明确、不具体或明显超过

本地一般标准的项目，要进一步会同相关行业部门重点研判并指

导完善。二是严格把控项目质量。单个项目申请财政资金不超过

100 万元。项目实施方案需逐项对照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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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管理的通知》（云财规〔2023〕14

号）中附件 1《云南省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实施方案（提纲）》

要求规范编制，其中：基本情况要简明扼要明确区位、交通、人

口数等核心要素，侧重说明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现状；必要

性、可行性、群众意愿、前期工作要结合村情分条陈述；建设内

容要区分建设方向和资金来源予以说明，并明确规格、材质、数

量、单价、建设位置等具体情况；组织保障、效益分析、设施管

护等，情况明确、数据切实、支撑有力即可；附件中需提供用地

保障情况。激励制项目还需对照建设内容合规、群众参与程度、

工作推进有序、建管机制有效、乡村治理有序等 5 方面，对应完

善项目实施方案内容；涉及改善型需求的，还需充分论证必要性、

可行性，并有必要的数据支撑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申报要求。一是及时申报。各州（市）财政

局需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前，在“云南省农村综合改革项目资金

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系统”）中完成申报，逾期不报视为自

愿放弃。宣威市、镇雄县、腾冲市通过所属州（市）申报。二是

规范申报。各地要按照省财政厅明确的可申报资金规模（详见附

件），分类申报项目，不得超资金规模申报，也不得调剂两类项

目的可申报资金规模。在积极引导群众投工投劳、其他社会资金

投入的基础上，可在资金控制数内增加项目申报个数，提高资金

使用效益和受益覆盖面。以往批次申报但未备案的项目，根据不





抄送：省委社会工作部、省生态环境厅。

云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6 年 1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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